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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控股二级子公司阳新华川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 

 

 

    一、担保概述  

1、阳新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阳新华川”）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德

阳市旌能天然气有限公司持股 80%的控股子公司。 

2、根据自身业务发展的需求，阳新华川将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

申请人民币 1,000 万元的短期流动资金借款，借款期限 12 个月；公司将为上述借

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 

持有阳新华川 20%股权的阳新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将共同为阳新华

川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3、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、2021 年 1 月 25

日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为控

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》，其中预计公司和/或控股子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26

日起未来十二个月为阳新华川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贷款/授信或开展其他日常经

营业务提供不超过 4,000 万元人民币的新增担保额度。该议案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

分别于 2021 年 1 月 8 日、 2021 年 1 月 26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及证券时报、中国证券报、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日报的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《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05）和《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9）。 

本次担保前公司和/或控股子公司对阳新华川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0 万元，本

次担保全部实现后公司和/或控股子公司对阳新华川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,000 万

元。 

本次担保前公司和/或控股子公司对阳新华川的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4,000

万元，本次担保后公司和/或控股子公司对阳新华川的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

3,000 万元。 

4、本次担保属于公司前述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，公司无需再履行审议

程序。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，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了本次担保相关事宜。截至本

公告披露日，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26 日起至未来十二个月预计担保额度为 27,000

万元，已使用担保额度为 1,000 万元（含本次担保），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 26,000

万元。 

    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

名称：阳新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 

住所：阳新县兴国镇官桥村（工业园区）；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 

法定代表人：左文胜；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2,120 万元； 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12 月 23 日； 

经营范围：天然气供应；灶具、热水器及配件销售与安装。（涉及许可经营项

目，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） 

股权结构：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80%的股权；阳新县城

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20%的股权； 

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（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shixin/）查询，阳新县



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阳新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： 

金额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9 月 30 日 

资产总额 113,523,549.07 127,550,383.82 

负债总额 99,536,626.29  106,764,198.39 

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0  0 

净资产 13,986,922.78  20,786,185.43 

项目 2019 年度 2020 年 1-9 月 

营业收入 85,125,721.34  57,855,545.42 

利润总额 15,703,240.07  8,623,212.38 

净利润 11,619,492.30  6,799,262.65 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担保事项：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为阳新县华川天然气有限公司

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行签署的《流动资金借款合同》项下实际发生的

债权提供担保。 

2、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3、担保期限：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。 

4、担保金额： 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1,000 万元。 

5、被担保方其他股东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情况：阳新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

限公司（持股 20%）将为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 

1、公司间接持有阳新华川 80%的股权，阳新华川是公司的控股二级子公司。 

2、本次担保为满足阳新华川在其业务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，符合其业务

发展的实际需要。 

3、被担保人阳新华川未就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。 

4、公司拥有阳新华川的控制权，能够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，参与决策其投资、

融资等重大事项，担保风险可控，符合公司利益，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、尤

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

5、持有阳新华川 20%股权的股东阳新县城镇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将共同为

阳新华川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金额  

本次担保提供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40,445.40

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20.36%、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42.06%，均为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

对外担保情况，也不存在为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况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三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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